
勐遮傣族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朱德普整理

一、建勐传说和现实概况

岩卖坎　　康朗喊　　　　岩宰和　　周　　　　文　　岩　　　　索　　周开富

刀国兴　　　　朱德普　　段绍珍　　　　马光齐　　李发兴　　　　马品舟

吴宇涛　　王用先　　梅万民　　杨耕笠　　　　马保清　　李义湛调查

公里。（原版纳勐遮辖区，今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管辖

遮，原属南峤县，现属版纳勐遮（版纳勐遮包括：勐遮、景真、勐满），距西双

版纳首府允景洪约

编者）

万挑谷子，有一回挑谷种来泡水，转回去的路上扁担断了，变成了勐遮今日西北边

传说很久以前勐遮坝是一片汪洋大湖。当时，景谷一带已有很多傣族居住，有个人

叫岩香竜（大力士）每年播谷种时，他都要挑谷种来勐遮泡水，再挑回去撒。他每次能

挑

的一个山头“累邦敢”（扁担山）。又传说汪洋大湖里，有一对恶毒的厉鬼“披牙”，

有一个人叫“召敌咩”游历来到湖边，“披牙”正在湖边找鱼虾吃，见了召敌咩就要吃

他；双方恶斗结果，召敌咩用宝剑杀了“披牙”。在召敌咩杀死“披牙”后，帕召（佛

的小山，女魔鬼的尸体变成了

祖）云游至此，闻到了尸体发臭，便用袈裟扇尽了腥臭味。男魔鬼的尸体就变成了景真

遮的凤凰山。帕召又用佛杖在坝子中一划，开出一道大

河名为“南哈”，即今的流沙河。“南哈”，就是从尸体臭水之意引伸得名。有了河，

水干了，坝子里显出草地，这时来了狩猎的人，放火烧草，火烟飘到远方，一直飘到勐

交老，人们沿着火烟方向迁来定居。老辈人常讲：勐遮过去人很多，有过一度繁荣的年

代。过去，江（澜沧江）西以勐遮大，江东以勐拉大，人称“细闷纳勐遮，细闷海勐

拉”，即“四万田的勐遮，四万地的勐拉”。勐遮土司历史上势力大，是十二版纳中的

大版纳，数度反召片领，召片领在其周围设置“金伞大叭”（称之为“郎目乃”）监

视 。

户，

现在全勐包括有傣、拉祜、哈尼、汉、品、回等八种不同名称的民族（人）。不甚

确的统计共有 人。其中傣族最多，有 人；此外有布户，

户， 人；僾伲（哈尼）族 人；汉族户， 户， 人；拉祜

户，

朗族

族 人；回族 户， 人；品人（族系未定） 人；景颇族有户， 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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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遮是西双版纳最宽阔的坝子。粗略估计：平坝土地面积约在

亩。它是西双版纳主要产米区之一，每年约产大米地面积为

人。

；农民地段

亩，相

区人民自食外，还可以有

亿元（旧币，下同），每人平均收入

（如茶叶、棉花）的好地方。据当地工委介绍，群众今年收入（包括景真、勐满及山

区）约合人民币

入是较高的。

户，

这次调查包括全部傣族和一个属于坝区的品人寨，共

民族杂居的街市），

其社会经济形态，与西双版纳各地基本相同，和景洪、勐海作具体比较略有出入之

处，其特点是：

亩，仅占总面积

有

领主土地所占面积较小；全勐领主土地有

亩，占总面积

亩，“滚很召”每户占有土地

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较平衡，租佃面小，所以等级界线不突出。以“傣勐”和

“滚很召”相比，“傣勐”每户占有土地

强 ；差不大。全勐租佃面仅占总面积

从负担看：各级封建领主的剥削劳役占着绝对优势，劳役剥削几乎占全部负担总数

。的９０

历史上有“细闷纳勐遮”（四万田勐遮）之称。车里勐遮，是西双版纳最大的

宣慰使为分摊负担划十二版纳，勐遮是最大的版纳之一，历史上又有“四版恍竜”之说，

即所谓“四柱大版纳”，版纳勐遮是其中之一。据说《朗丝本勐遮》（傣文记述勐遮的

地方志）曾记载三百多年前，召勐遮曾受满清皇帝诰封，并由车里宣慰使（召片领）封

委管辖澜沧江江北八勐。可想而知当时的召勐遮曾煊赫一时。

，其封建统治机构和

但是，历史上的勐遮也是饱受战祸之地。境外被称之为“戛弄”者入侵，村舍焚

尽，鸡犬不闻，人迹杳然的凄凉景象，至今谈起为老辈人所寒齿。民国初年召勐遮和车

里宣慰使之间，也就是封建领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祸及百姓的战乱，人们更是记忆犹

新。因此，勐遮历史上出现的几度繁荣，早已为战乱所湮灭；相对而言，到解放前夕召

勐（土司）势力已经很薄弱了。但是毕竟由于勐遮是大版纳、大

系统和一些小勐比较，不仅庞大，也比较完整，直到解放后依然存在。

（见

召勐遮（土司）司署议事庭机构及其所属行政、负担系统，详见以下两图表所示

页）。

页两表值得说明的是：

解放后，原任议事庭庭长召贯离职出走，新选叭贯代行议事庭长职务，未经景洪

议事庭加封。

国民党统治后期，“滚莫”三寨，分在各“播”负担，曼洪莫归“播本往”负担，

曼满归“播吕迭”，曼满归“播宰竜”。

国民党统治时期，原直属土司寨的曼孩竜归“播吕迭”，原直属土司儿子的三寨

归“播勐翁”负担。

耗”（寺奴）寨无波

、

、

万余斤，除本

万亩以上，现有耕

万斤大米供应外区。同时这里也是十分适宜于种植经济作物

万元，与内地农民相比，收

寨（在坝区还有戛拱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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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遮议事庭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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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遮土司封建统治行政、负担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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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内部的封建等级

勐遮傣族农民内部的封建等级，大体可分为三个：

人，占总人口户，占总面积

（ 二 ）“ 傣

傣勐又称“滚勐”，意即本地人。

人，占总人口的全勐有 寨， 户，占总户数的

傣勐，原来是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被领主征服后而沦为农奴的。据传说，很久

多个“岛”，“岛”与 “岛”之间，互不干扰分居。“岛”无以前，勐遮整个坝子有

即称为“岛”，是百姓选法直译，据土司刀永福谈：“岛”比寨子大。他们也有“官”

出来不能世袭的“官”。是年代很古老的事了。后来，因人口增多，“岛”与“岛” 之

间，发生耕地、牧场不足，进而强占、兼并；或为利益一致，“岛”与“岛”采取联合

对敌；或互相利用、兼并。最后，整个坝子兼并 成为 闷四多” “闷”的意思是

“万”，“四多”即“四个”。四个“闷”各有首领，各居一方，称为“闷浪”、“闷

闷阿雅”，还有一个“闷”已记不清了。曼影竜、曼养喊等老寨，传说就是遮”、

（一）“召庄”

“召庄”是封建领主的远亲。“召”是“主”，引申为“官家”，“庄”是显贵之

意。他们说：“我们是土司的官亲官戚”。由土司分给土地，已经分出建寨，自行劳动

生产。但是他们凭藉着贵族特权，可随便在他寨地界上开田，不出任何负担，其土地是

“私有”，并且可以自由转让、买卖。目前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正处于没落，版纳人

民政府副主席叭诰刀正国说：“当屠户的是召庄，当二流子的是召庄，做小偷的也是召

庄”。

寨，全勐有召庄

“闷四多”的所在地。

“四闷纳遮”，意即“四万水田”。据说后来“闷四多”为了共同利益，

“闷四多”应该是今日傣勐的家乡，当时可能早已从事农业为生，所以又称当时为

抵御外侵，采

取联合，共推了一个仍非世袭的头人；后来这个头人心术变坏了，自己当了就给儿子

当，开始世袭。但是世袭的召勐（土司），并没有得到“闷四多”的拥护，“闷四多”

曾聚众藉口为召勐拜年，杀了这个世袭召勐。召勐的小老婆侥倖逃出，“闷四多”不肯

人）数百人，

轻舍，紧紧追杀。最后，她逃到了耿马召勐处。相随逃去的有“滚很召”（主子家的

据说仅炊锅就有百余口。可推想当时的召勐，曾拥有过为数不少的家奴。

传说没有召勐后，碰着稻谷欠收年成，“闷四多”受了召片领欺骗，又派人去耿马

将小召勐（小老婆生的）接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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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土司收容的，如曼扫锈寨的祖先，是外勐的一

户，占总户的

人，占总人口 。山区民族未计。

（坝子）之

。其中包括“领囡”、“冒宰”、“滚

很囡”、“帕耗”、“滚莫”、“波勐”。又有“景”（城子）与“咚”

分。他们分别向土司提供各项家内劳役，比如：养马、养牛、割马草、守鱼塘、煮饭、

做菜、煮酒、领小娃娃以至哭丧、守灵等。

他们的来源是：

被征服的弱小民族，居于山区的僾伲（哈尼）、布朗等民族，还有居于坝区的品

人寨，都被称为“卡召”。

外地来投奔土司的，如曼别、曼凤凰、曼磨中、曼湾勒、曼弄卖、曼迭等都是来

自景谷，勐往等地的“旱傣”；他们因灾荒、兵乱逃至勐遮，被土司收容为“滚很召”；

曼磨代则是从勐养逃来建寨的。

还有的是来自外勐的惯匪、大盗

个 ；以后又分下坝子建寨。惯匪，来投奔土司充作土司的“卡滚”（刽子手）

海的“滚，他们和

吃在一起”，实为服各项杂役的家奴；有犯了佛规治罪

犯了重罪被土司判罪，这些人多被土司收容为“滚很

乃”一样，和土司“住在一起，

耗”（寺奴）。者，多沦为

两，曼根、曼刚无力缴出，土司的婆娘“代出了

土司用钱买的。如曼根，曼刚的等级原属傣勐；后来他们在兴修水沟时，打死了

“贺”（汉人），要偿命，土司罚银

银子”，将他们买过来，两寨的等级由“傣勐”降为“滚很召”的“冒宰”。又如召庄

“播景鲁”曼勐养等四寨，据说是

但是不久，“闷四多”又反召勐。召勐抵敌不住，最后，召勐用火弩攻，射进了

“闷四多”的兵营，以火弩战败了“闷四多”。从此召勐才世袭继任至今，据说已有

代。

寨曾不止一次的反过召勐，召勐多次逃到山林避难。从无数次傣勐传说历史上傣

反召勐的传说中，使我们看到农村公社内部原来的“公仆”，怎样成长变为人民统治

者，同时也使原来村社的自由农民沦为农奴。

据说：“傣勐”被召勐征服后，若干大寨都被强行划为小寨，以达分而治之。现在

属“播哈纳”的曼刚、曼板等等若干傣勐寨，都是这样分出的小寨。还有现在傣勐中的

领，头人被封为“金伞大叭”，

多年前从勐养搬来建寨的。他们过去曾直属召片

召片领在政治上视他们为心腹，充作耳目，称为“郎目

乃”和“陇达”（下面的眼睛）。他们被勐遮召勐征服才不过百多年。

召勐征服“傣勐”后，直接掌握了整个坝子的土地、水源，将亲近于他的奴仆“滚

很召”，一一安插到傣勐寨中去开田建寨，使其势力扩展到整个坝子的每个角落；这

样，傣勐原来开垦出来的土地，仅有一部份还留在自己手中，这是勐海等地的封建领主

远远不及的。

（三）“滚很召”

“滚很召”，译意是“主子家的人”，全勐仅以傣族计有

他们自称为“卡召”，意谓“主子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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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傣话说是：“兵卡很召

（家奴）。寨的咩岩章，因通奸罪由土司代出罚金，其身份即降为“滚很

原来是“傣勐”，降为“滚很召”。曼来、曼勒、曼歪勒三寨，原来是“傣勐”。

只因勐遮土司与景洪召片领交战失败，而将这三个寨子划给召片领，成为召片领的“滚

很召”。后来，勐遮土司与召片领女儿成婚，召片领又将这三个寨子作为女儿的陪嫁，

归回勐遮管辖；其等级属“滚很召”的“冒宰喃”，即专为土司夫人服役的冒宰。

再如原属“傣勐”的曼峨，相传该寨善医马，土司即将他们降为“滚很召”的“领

囡”，向领主提供养马、医马的劳役。

历史上勐遮的封建领主可能曾广泛的使用过家内奴隶，他们就是今天的“滚很召”。

上面已经提到，在“傣勐”反召勐时，侥倖逃出了召勐的小老婆，曾有数百“滚很召”

“相随”她逃跑，仅炊锅即有百余口，可见“滚很召”（家奴）和召勐是生活在一起

的。从“数百滚很召”这个概念的数字，推想土司的奴隶是不少的。从当时的历史条件

出发，如果“滚很召”仅是作养牛、养马、煮饭、打柴这些家务活计，召勐是无法养活

他们的，那必然要把奴隶广泛地用之于农业劳动上。

余亩，由寺

佛寺里也曾经使用过寺奴“帕耗”。至今的寺奴据说来源于生活无着投奔而来；有

的是欠了佛寺债务而卖身投靠；有的是犯了宗教法规沦为寺奴。据召庄寨召章老人说：

“过去全勐的大佛寺如曼根、城子的佛寺等，曾有寺奴数十户，寺奴不仅侍奉佛爷、祜

巴，而且还耕种田地”。据说以前曼洒、曼磨勒共有的佛寺，曾有佛寺田

奴耕种，收入全部交佛寺。现在因为寺奴减少，租与山上汉族耕种，其管理权仍属佛

寺。如今在曼根、曼咚卖等寨，还有寺奴开出的耕地（大部分已经丢荒）。

多户“滚很囡”，既为土司做各在柯树勐进入此区前，据说勐遮土司还“养”着

项杂事家务，又要为土司种田。

“滚很召”的身份，人们说：“他们是召勐的奴隶”

勐 。他们一切随召勐“坐就坐、看就看、走就走”，“召勐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对完全保留着奴隶身份的“滚很囡”来说，其人身完全隶属领主则表现更为突出。傣话

说：“召育卡育，召歹卡歹”，意思说“土司活奴也活，土司死奴也死”。所指的“召

歹卡歹”，可能是指奴隶要为领主殉葬，直到解放前还保留着这种痕迹。每逢土司死

时，要有五个“滚很囡”，通身穿白衣丧服，为土司的遗休伴灵，祭献酒饭时，他们

“要和死者同食”，到烧尸时，他们要脱下白衣服抛入火中，用以表示“召歹卡歹”。

从此，他们就可以走出土司家，但是并不意味摆脱奴隶身份，他们被人们看作是灵魂已

死的奴隶。

“滚很召”和土司的关系颇为“亲密”。土司之兄刀永福告诉我们：“‘滚很召，

是土司的人，受土司的保护”。又说：“他们和土司一起在，土司很疼惜他们，他

们犯了罪，可罪减一等，该杀的不杀，该罚的不罚”。他说：“‘滚很召，去土司家服

役，有事可请假回家；可是‘傣勐，要是请事假，土司是不允许的。‘滚很召’在土司家可

以靠近土司身边，睡在土司家的楼门里，还可以吃土司剩下来的菜饭，这些‘傣勐，都办

不到。”

前面已经谈到当“傣勐”反土司被镇压后，土司为便于监视镇压“傣勐”的反抗，

便把自己的亲近奴仆“滚很召”安插到“傣勐”中间去建寨；这样更便于封建领主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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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与“坝子”之分（四）“景”与“咚”之分

“ 播 ”（ 如“ 火 扫 ”），

也未编入议事庭，仍受土司直接统辖。据版纳人民政府文书康朗三甩谈：“在百多年前

‘滚很召’才编入了‘播，才设置了波郎，归入议事庭，才出“考汗”。是否反映着“滚很

召”从家奴转为农奴经历的道路。但是“滚很召”编入“播”后，仍然要为土司提供各

项家内劳役，直至国民党进入后，才有部分 “折实代役”缴纳。

历史上勐遮的“傣勐”确已经被召勐征服了。除上述有的寨子被召勐指定为“滚很

召”外，大部分“傣勐”寨，虽然等级不变，也要为召勐服家内劳役。如“播影坎”、

“播影竜”每年开门关门节都要为土司扛旗，“播宰竜”、“播宰囡”要为土司抬长

刀，抬轿，逢喜庆节日要到土司府唱歌起舞。像勐遮‘傣勐，为领主服家内专业劳役这种

情况，在其它勐是少见的。

在勐遮城子附近住着的曼宰竜、曼宰令、曼吕等寨，合称为“三老四练”，意即

“三方四面”的意思，他们是土司的家臣和亲近仆从。这些人比坝子上的人地位高，他

们占有的土地多是“私田”，在寨内无调整之说，谁开谁得。其政抬地位高于坝子上的

人，区别于：

从政治地位上看，这里俗语说：“南育法兵粉，滚育景兵召”，直译为“天上的

水是雨，城子里的人是官”。只有城里的人才能当坝子上各等人的波郎，而城里的人则

无波郎，直属土司或召贯（议事庭庭长）

，，其意是：城外的人进城服从社会人格上看，这里俗语说“号役黑，江干巴

役，不能乱说话，乱说话要受罚。流行在城区的民歌中有：“城外的人骑水牛，城里的

人骑大象，骑水牛的人怎能和骑象的人相比。”还有的民歌这样唱：“城外的人是猫头

鹰，城里的人是孔雀，孔雀和猫头鹰啊，飞在高空不会飞一样高。”所以，城乡之间的

婚姻亦有限制，俗话说：“喃叫列喊母”。其意是：城里姑娘嫁到坝子上，好比清水倒

进了猪槽里”。

与“咚”之分，即“内”与“外”之分。城子里的人始终反映在负担上也有“景”

“役黑召”；而城

未编入封建负担系统“播”内，他们不负担“甘勐”。对领主只提供少量劳役，仅为土

司代耕土地。坝子上的“冒宰召”，他们要终年轮流为土司服役

里的“冒宰景”，则不作常年“役黑召”，仅只是土司外行时去背枪和贵重什物。

要说明的是城内的曼凤凰、曼别、曼磨中三寨，他们是“旱傣”，是因战乱逃难从

勐戛来到勐遮，为时不过百多年。据说勐戛土司曾叫他们仍搬回去，但勐遮土司不放他

地把“傣勐”的土地掠夺成为自己的“私庄”。据说，“滚很召”最初被分出建寨时，

每天都要回到土司家里。有的人说：他们是为了给土司报告“傣勐”的消息，所以每天

都要回到土司家一次。历史传说也可能有夸张之处，但是由此可见“滚很召”与召勐

（土司）在历史上的“亲密”关系。又从调查中得知，曼磨勒寨给土司送谷子，称“考

岁召”，意思是“献与主子的谷”，这和傣勐交的“考汗”不同，至解放前已减为每户

一碗。

“滚很召”最初分出建寨，他们没有编入封建负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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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　　地　　情　　况

全勐坝区耕地面积为 亩（籽种 挑），每户平均 亩。

现就各类土地来源、变化和占有使用情况，分述如后

亩。

们走。他们虽住城子，也算入“三老四练”，但是社会地位和坝子百姓一样。他们不能

当大叭；更不能当波郎，他们不仅为土司代耕土地，而且要和坝子上的百姓一样交“考

汗”，还需随时随地听候土司叫唤去服杂役。

另外，在两寨召庄中，有 户是“无等级户”。他们在解放前有的是土司家里的

“滚很囡”（家奴），有的是为土司做生意的“乃怀”。

（一）土地类型和占有情况

勐遮的农民地段所占比重较大。农民地段包括“纳哈滚”（氏族或家族田）、“纳

曼”或“纳倘”（寨田或负担田），“纳辛”（私田）等；领主直接经营的土地包括

“纳竜召”（土司田）和“纳道昆”（头人田）；此外还有少量用于宗教事务的“佛寺

田”“竜（祭鬼）田”。

亩，占总面积的农民地段，有 。其中：

亩，占总面积的

）“纳哈滚”（氏族或家族田）：

全勐有“纳哈滚” 。在占有“纳哈滚”的寨子里，

个“哈滚”，每逢傣历“京比迈”各个“哈滚”的成员，都记得自己的祖先。如曼稿有

（新年）时，都分别按“哈滚”祭献祖先。各个“哈滚”的名字，分别称为“哈滚很

勒”（“很”是“家”，“勒”是“上”），意即“上边那家”，“哈滚很刚”即“中

间那家”，“哈滚很垡”即“下边那家”，“哈滚很斐”即“山坡那家”，或“哈滚很

埋竜”即“大树脚那家”等等。这些名字是族名，也是田名，也是不可追忆的那些祖

先的名字。这些家族名字很原始，各个家族可能是陆续来，也可能是一齐来落户，就按

所住方位取了名字，各家开了田就定居下来。曼根的老人们说：“最初来时没有牛（可

能还不善使用牛），一家不会开田，大家帮忙大家开”。据说曼纳窝最初建寨时，只有

一家就是“木缀哈滚”，后来有了三子一女，又分为四个“哈滚”，他们的名字是：

“哈滚汗傣”、“哈滚很箩”、“哈滚火竜”、“哈滚咩依为竜。”

亩。曼燕老叭的姐姐嫁在本族内，也同样分到

“纳哈滚”，限于在一家族内互相传递继承，凡是作为一家族内的成员都可得到

一份“纳哈滚”，不并入寨田，不参加调整。离开本家族，男的去外族上门，女的嫁到

外族，一般都不分予土地；在同一家族内，无论男女都可承袭占用，嫁到本家族内的姑

娘，如果对方田少，视其情况可分予一块土地，如曼稿“哈滚勒”的咩依光海嫁在族

内，由其父母分给 亩。

亩，岩温囡分得

家族成员离开本寨或逢绝户时，土地交予家族，不交予寨上处理。如曼品“哈滚岩

应”中的岩向死后，土地交归家族，族长岩应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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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交归家族；另

。 上 面 说

朗卖勐安”家族内的康朗三丙，向“哈滚稿”买进田

之间的买卖，仍是绝对禁止的。如曼吕景的依缀卖出过

寨非议，结果全寨出钱把田收回归为寨田。

以上所述，给我们或多或少的看到了由“家族共耕”过渡到“个体耕作”的一些痕

迹。

纳曼”（寨田）的。目前有一部份寨子，“纳哈滚”是逐步变为 如曼稿、曼燕等

寨，则是“纳哈滚”和“纳曼”同时并存。

寨，全部土地是“纳哈滚”。在这些寨子里，“哈滚”之间的原有耕地，存在着明显

的“家族地界”。另有曼根、曼影竜等

，好田每份是

“纳曼”是由“纳哈滚”变过来的。如曼倒原来是四个家族，后来人口逐渐增多，

在九十年前，占有土地已悬殊很大，于是在鲊桃的倡议下，将全部家族田集中平分，用

绳子量，每户分得一“喝”（即一份田），抬一个负担。据说曼根也是在九十年前将

“纳哈滚”转为“纳曼”平分使用的，坏田每份是

到的曼纳窝，原为四个“哈滚”，在十四年前负担很重，“田不一样，负担一样”，于

是全寨平分“纳哈滚”，从此改称“纳倘”、“纳喝”（即“份田”、“负担田”）。

在同时有“纳哈滚”和“纳曼”的寨子，形成了“纳哈滚”按家族占有，“纳曼”

是平分使用。但是为了平分负担，在某些寨子里，也有将“纳哈滚”作“暂时”分给外

来户耕种的。曼洪莫的岩炳，因为儿子年幼，不能种田，将所有的田

有 亩就分给寨上波依为班使用，说等岩班儿子长大后，还要将田收回。这种情况，无

疑也是为了“平分负担”的一种“特殊表现”，也是“家族田”向“负担田”转化的一

个缺口。

曼根先后死绝三个家族，耕地都归入“纳曼”，绝族的“纳哈滚”转为“纳曼”，这

是很自然顺理成章的事，类似例子也很普遍。

亩“纳哈滚”，一直占有使用至今。

在“纳哈滚”不断转为“纳曼”的过程中，同样还可能又出现新的“纳哈滚”。曼

品就有显著的例子。曼品寨人，被称为“品族”（族系未定），是从山上搬下坝子建寨

才十多年的，建寨后，他们在土司分予的荒地上按照“哈滚”的式样，开了田，现在全

寨是五个“哈滚”。同样，“纳哈滚”在转为“纳曼”这个过程中，它还可能反复的重

现，曼根在九十年前，全部“纳哈滚”已转为“纳曼”，后来，寨内的特权家族“哈滚

很刚”又重新开出了

混曼蚌那样，“纳哈滚”目前在一般寨内，各个“哈滚”已没有荒地，这就不像

数量还源源不断增加。目前一般寨子占有“纳哈滚”日趋稳定，也很少在家族内打乱平

占有“纳哈滚”的傣 老寨曼影竜的群众，谈到不是一个家族就不能占有“纳哈

滚”时，说：“就是过一百年也是这样”。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外来户分不到，离寨

户没有份”了。曼孩竜有三户外来户，两户是从景糯搬来，一户从曼养搬来（原来是

曼养寺奴），已经几代人都分不到土地。曼板岩苏从勐宽迁来，分不到土地，只得帮工

过活。所以这些寨子里占有土地日趋稳定，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在曼蚌等寨这种土地

买卖，还仅只限于“哈滚”内部；少数寨子已允许在“哈滚”之间进行，如曼稿“哈滚

亩。又如曼板的“哈滚布板考”

家族的岩喀海，卖出两亩田给“哈滚很斐”家族的岩糯。

这里家族田虽然在家族间已有买卖，较勐混的“纳哈滚”是前进了一步，但是，村寨

亩上地给城子的汉族，遭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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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纳曼”

吃零

分，一般都是谁继承父母的负担谁享有，分出的新户一般是一分用“纳曼”（有的也能

分到”纳哈滚”一部分）。

“滴水 田”。这

另外：在曼顿等寨，有一种世袭使用的数量不多的田，傣语称“纳杀烤”，译意

为：“竹箩里装饭的田”，专指斋僧所用，亦称“纳亚南”，译意为：

些为数不

田要

多的田，在寨内世袭使用，都是自己祖辈或父母交下来的。他们说：“吃这份

（追荐）父母。”

纳考囡”，译意为小谷田，也是由父母传留在曼影竜等寨，还有一种世袭使用的

的儿童，青年要缝衣服下来的。所收谷子，由父母（或儿女）掌管。家内未成年

食都用这份谷子开支。据说在某些寨子，虽然没有“纳考囡”，但是收谷子后，就要分

给儿女一部分，留作儿女开支，有如给儿女“存私房，，。

“纳曼”即“纳倘”，意谓寨田即负担田。

亩，占总面积的全勐有

农村公社，出现在“纳哈滚”之后的一类土地。原属“集体所有，私人占有”；

“纳曼”这一名称，休现着在家族公社转入

但在转

入封建社会后，这类土地已被封建领主盗窃了；原来寨内平分土地 成规，被平分领主负

担代替所用了。使用这类土地的先决条件是要承担一切封建负担，原来的村社界线被封

建负担界线代替了。所以又通称“纳倘”（负担田），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类土地在

村社内仍保持着：“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躯壳

在一些老寨里，“纳哈滚 变为“纳曼”还不是久远的事。为应付领主的负担，极

可能促使这种变化加速。距今九十年前负担加重，曼根、曼倒、曼董、曼纳窝等若干

寨，都把“纳哈滚”变作了“纳曼”。

如今在绝大多数寨子的“哈滚”之间，除原有耕地面积，所有荒地不再严格的把它

划为某某“哈滚”占有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为平分负担，新户和外来户一般都分给

荒地开荒。这样“纳曼”不断增加，纳哈滚得以保留下来，和“纳曼”并存。在傣勐的

曼扫（有“纳哈滚” 亩）、曼影竜（有“纳哈滚” 亩、“纳曼”

都是后人和外来户不断开出，种三、亩）等荒地很多的老寨，他们的“纳曼”，

五年就并入“纳曼”，纳入负担田的。

寨田”就是“纳曼”就是“纳倘”， “负担田”，是这类土地的实质。为了平分

悬殊过大，负担就要平分土地，正因为如此，所以寨内单户之间占有“纳曼 就会被公

年）曼燕因耕地占有不均，在该寨头人叭岩布勇的主持下，曾将所

认为是不合法的，就要重新打乱平分，很多寨子都有这样事例。傣文抄本记载：傣历一

二五四年（公元

；曼岛在九十年前平分过一次，到二十年前，占有有“纳曼”集中平分，每户均分

又将“纳曼”集中均分一次，远田一份

得 。

土地悬殊又增大了，在该寨头人叭香怀主持下，

；近田一份得

“剩余”，意即分剩的田，离寨的如果，在平分“纳曼”后还有“纳勒”（“勒”是

亩，租与寨内五户耕种，向寨上共交租

人交下的份地常被当作“纳勒”），这种“分剩的田”，多是租给寨内劳动力强的单户

去种，由寨子收租。如曼燕寨有“纳勒”

遇有新户就将“纳勒”抽斤，寨上用来抵缴官租“考汗”，解放后用来充抵爱国公粮

回，作“份地”分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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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负担加重，将“纳倘”卖

“赔

集体将

还以集体名义将

在曼扫、曼影竜等寨，有了新户“纳曼”不够分时， 就分给熟荒。如曼扫由

亩；曼影竜的外来户岩问香、岩胆等都是分到寨上的熟荒，开出田

满搬

来的波岩分到熟荒

三年后，再并入负担田。

这些都说明了在封建领主盗窃了村社土地后，仍保持着“村社共有、私人占有”的

躯壳。它具体的体现在由于平分负担更加巩固了的村寨界线。村社土地任何人都不准买

卖，曼来老鲊说：“鱼离水要死，百姓无田不能活。土地是‘召’的，卖了土地，卖不

了负担。”该寨岩憨囡、岩温先、岩三、岩应四户，在

再如曼扫秀的岩问尖解放前也为了缴负担将出

元，这些人在“

亩土地“当”与曼稿的岩温，得半开

或“当”出土地后，都未重新分到土地，照样平抬负担，而且

亩偷偷地卖给曼贵，该被公众认作是做了最羞耻的事。十年前，曼纳老解将“纳曼”

卖出土地，

寨头人群众都不满意，他不能再在寨上立脚，最后只好搬到曼扫去住。曼扫老叭也曾为

被公众认为极不合理，他只得又将田收回来。

土地交还寨子，同时还要交出一定数量的负担谷，充作抵缴负离开寨子，必

担。

”，曼戛将

为了共同事务，以寨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纳曼”可以有某些处理权，甚至将它

亩土地划归曼稿。曼海卖出。曼戛的老叭病死在曼稿地界上，为了

曾以集体名义将

亩土地以 年春天，曼根

亩上地分别卖给曼养坎和曼娃的老鲊。在曼勐养，也为负担繁重，曾

元半开作价，“当”与山上的僾尼（哈尼）族。

亩土地，作价半开 元卖与曼满全寨。

“纳辛”，译意是自己的田，也就是“私田”。也称“纳寒”，译意是“懒

田”，专指在熟荒上开出的田而言。

亩，占总面积的全勐有

其中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属于领主经济范畴的“纳辛”；是农民在“份地”周围开出来的土地。如

上所述有的是在寨上有了新户，寨田不足分配时，分给新户荒地开成田的。它受着“三

比并火芽，哈比并纳粉”，即三年后就并入负担田的严格限制。曼磨岱等寨的人说：

“土地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怎么能有私田？田地都是‘召’的。”“你们现在问私

田，再过两年（指并入负担田）就不是我们的，是寨上的了。”这种“纳辛”只是暂时

的，

说：该寨的

它不仅在“法理”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三年后就并入负担田了。据曼影竜的老人

亩“纳曼”，都是由新户、外来户开出来的“纳辛”，种三五年后就

不断地并入“纳曼”分配。

“纳曼”，另一种“纳辛”，虽然从“法理”上说是要并入“纳曼”，事实上并未并入

的 头虽然它的存在并不合法，但事实一直被个人占用。占用这种“纳辛”的都是寨内

根据曼扫、曼勐养、曼来等

人、老户。他们凭着是寨上特权家族的地位，早已把这种土地强占世袭。当然，这种情

况毕竟较少， 亩，这些田被称之为“纳辛寨统计，有

有 亩，作价半开

叠叠”，意即“真正的私田”。这种所谓“真正的私田”，曾发生过“买卖”，在曼娃

户就先后向曼海买进 元，这是较为突出的例子。但是这种“买

卖”仍被群众认作“吃地不出力，是不要脸的事”。有的人说：“为了负担（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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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开田。全勐有这类“纳辛” 亩，约占总面积的

户较多，占其总户

，包括用于宗教事务的“佛

也不会说了”。

这类田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摆脱领主经济的范畴。

练”中的“鲁昆”，

属于地主经济的“纳辛”，拥有这类田的人是城子的“召庄”及其周围“三老四

他们占有的土地是谁开谁种，没有调整土地之说。还可以转让、买

卖；尤以召庄最为突出，他们没有村寨界线之说，凭藉其“皇族”特权，可以到它寨地

。但是，“召庄”无田

户）的　 ，多不务正业，所以，版纳勐遮人民政府副主席叭

诰说：“当屠户是召庄，作二流子、小偷的也是召庄。”

领主土地

亩，仅占总面积的由封建领主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在勐遮所占比重较小，共

如上所述，历史上勐遮的领主召勐为了在全勐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曾经和“傣

勐”有过多次反复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还突出表现在争夺土地问题上，“闷四多”的

“傣 老寨曼影竜、曼倒等寨“反召勐”斗争，都和召勐公开掠夺他们的土地有关。

曼影竜寨的老人说：“我们寨上过去的土地要比现在多十倍。”现在曼倒、曼庄两寨有

土司田 亩，据说就是曼倒反土司失败后，被召勐夺占的。同时召勐也命其奴仆直接强

占，如曼迭建寨时，召勐亲自指挥“以猪竞走”，强夺土地；曼峨也曾用“跑马”强夺

“傣勐”曼桂的土地。

亩，占全勐土地的

召勐公开强夺得来的土地，变成了领主的私庄，分给“滚很召”代其耕种。如果把

领主历史上的私庄土地（即把现在“滚很召”和“召庄”占有的土地，以及领主直接经

营的土地合计），全部面积是 。现在绝大部份私庄都已

变为了“滚很召”的农民地段。他们耕种领主分予的土地，继续向领主提供各项赋役。

目前，领主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有：

亩，占全勐总面积的）土司田，傣语称“纳竜召”，现有 。 历史 上

的“纳竜召”远远不止此数。曼宰竜叭波勐说：“四十多年（柯树勋未进入）前，土司

还让全勐的百姓给他种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司为吃“官司”，受国民党政府敲诈，土司刀自强还卖过百

余亩给议事庭长召贯。

亩，租与曼倒、曼庄耕种，直至 年仍然收租谷；土司

亩，直至

目前，土司刀自强占有

的哥哥刀永福占有 年，仍派农民代耕。

亩，占全勐总面积的）头人田，傣语称“纳昆”，有 。头人田是从

“纳曼”中抽出给头人抵作“薪俸”的土地，“头人为百姓办事，好比给他们作薪水。”

曼顿、曼板等寨的头人田，据说是土司给的，“是土司给他们的薪俸”。

叭或鲊竜才占有。与景洪相比，勐遮的头人田并不多，一般是寨内的当权头人

在勐遮，土司府中的官员（波郎）没有波郎田，他们的“俸禄”是用农民的年贡

（如开门、关门节的礼钱）罚款等来充抵，称之为“嗯贯”（“贯”指议事庭，“嗯”

指银钱）。他们一般都世袭占有着量多质优的“私田”，由农民代耕。

亩，占总面积的宗教土地，数量极少，全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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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情况

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大体平衡

户，占总户的寨，

寺田” 亩）、 竜山田”（即祭鬼田 亩）。“佛寺田”都是“帕耗，，（寺奴）开下

的；曼板佛寺田周围的地界都归佛寺占有。“竜山田”是有个别寨子的“鬼大”，特意

从“纳曼”中抽出用来祭鬼的，由寨上管鬼的“召曼”占用。在曼板，因为寨上“鬼大

鬼多”，当“召曼”谁也不敢当得太长，只好由各户逐年轮种“竜山田”。“佛寺田”

多被寨上头人霸占，有的也向佛寺交一些租谷，如曼根。

勐海的召勐虽然篡窃了全勐土地的所有权，但他在支配、占有土地方面还要受若干

限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只好委曲自己的亲贵仆从，在占有耕地上处于不甚有利的

地位，这是构成勐海地区等级之间占有土地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在勐遮则不然，“傣

寨的土地不止”多次的反抗，终于被领主镇压，使领主能支配操纵土地自如，将傣

一次的公开强夺过来；分给他们的奴仆 “滚很召”。这样，勐遮的“滚很召”，就

不像勐海的“滚很召”，只能被安顿在坝子四周边僻的山谷，而是插入到“傣勐”寨中

间，为土司监视“傣勐”；他们的田地，也不象勐海“滚很召”是借“傣勐”的地界，

而是领主从 “傣勐”手中强夺过来给予的。时至今日，傣勐老寨里仍有人常说：“我们

的土地不止一次被召勐分过。”

由于各个等级和领主的亲疏关系，以及各自土地的来源和提供的劳役各有区别。所

以“傣勐”对待土地的观念，多是“我们寨上的”，“召”的观念较“滚很召”淡漠。

在曼稿、曼桂等老寨甚至直说：“土司的地是拿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地被土司夺

了，现在的地是‘召’给的”。“滚很召”则不同，由于他们的土地一开始就和负担结

合，所以土地是“召”的观念较浓厚。

占有的土地情况是：

，

目前“傣勐”和“滚很召”

傣勐 。占有土地 亩，占全勐总面

积的 亩。因为他们建寨较早，其中“纳曼”较多，占其全部土，每户平均占有

地面积的 “纳辛”较少，占其“纳哈滚”次之，占其全部土地面积的

全部土地面积的

寨，“滚很召”， 户，占总户的 亩，占全勐面积，占有土地

的 亩，因为他们建寨较迟，其中“纳辛”较“傣勐”所占比，每户平均占有

重大，“纳辛”占其总面积的

亩，而勐海的“傣勐”（户均

亩）则多

单户平均占有土地数“傣勐”比“滚很召”多

亩）比“滚很召”（户均

与占有土地平衡相适应的土地租佃

与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平衡相适应，勐遮的租佃关系，并不如景洪、勐海。勐

罕、勐养等地那样复杂。

亩，仅占总面积的全勐租出面积共 稍强，这与景洪（租佃面占总面积的

）等地相比，租佃面显然是小的。勐罕（租佃面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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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滚很召”租入较租出数多 亩，

亩；“傣勐”租入 亩，亩，“滚很召”租出从等级来看，“傣勐”租出

亩；若把“傣勐”租出数与其租入数相抵销，两者相差仅 亩。属“滚很召”租入

是发生在寨内。全勐约占有五分之二的集体租佃的全勐仅有 亩；单户租佃约有

，实耕面积 亩，占总面积的

，实耕面积 亩，占总面积

亩。

寨， 户，占总户的 ，占有土地面积

个寨子，没有任何租佃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是大体平衡的。

还应该看到，“傣勐”租出较租入数多

多亩土地，结果两个等级的实耕面积就更趋平这说明“滚很召”向“傣勐”租入了

衡了。见之如下：

人，占总人口的傣勐”共

亩。

人，占总人口“滚很召”；

亩。亩。按人均数“傣勐”反而比“滚很召”少

等级、村寨间也有不平衡存在

勐遮的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大体平衡，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等级、村寨间也

同时存在着不平衡，其中各有不同情况：

）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假不平衡。

从附表《勐遮九十六寨基本情况统计表》中会看到部分寨子存在占有土地不平衡的

情况，以寨举例：

亩，人均占有（实耕面积，下同） 亩。

亩，人均占有 亩。

亩，人均占有

曼娃，户均占有

曼洪，户均占有

曼板，户均占有

亩，人均占有 亩。曼勐养，户均占有

又以“播”举例：

户均占有“冒宰召”小计 亩。

亩。

亩。

亩。

“播景坎”小计：户均占有

“冒宰喃”小计：户均占有

“播哈纳”小计：户均占有

乍一看，上述“播”与“播”，“寨”与“寨”之间占有土地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其实，这种不平衡是由于自然环境造成的假不平衡。一般说，住在水头的寨，田好，田

少，产量高，“够吃就算了”。如上列“冒宰喃”、曼勐养、曼板等。反之，住在水尾

的寨是“靠天吃饭”，栽“旱田”，田质差，产量低，，“只有多多开田才够吃”。如

“冒宰召”、“播景坎”、曼娃、曼洪等。

“景”与“咚”，即“城子”与“坝子”确实存在着占有土地不平衡的情

况。

“召庄”，住着召勐的家臣和“鲁昆很在城子里，住着的是召勐的“皇亲”后裔

召”（其地位可出任波郎，是召勐的亲近仆从）。

他们占有的土地不仅在土地性质上和坝子上的农奴有不同，而且在数量上也比坝子

上的“傣勐”和“滚很召”要多。

有城子（“召庄”，“三老四练

人均

人均

亩；人均占有

亩，人均占有

亩，人均占有

亩，人均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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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项封建负担情况

（一）各等级农民对各封建领主的负担

亩，

亩。

亩。

，户均占有面积为亩，全部是“纳哈滚”和“纳辛”，占总面积的

亩，比“滚很召”户均数多比“傣勐”户均数多

亩，比“滚很召”人均数多

亩。从实耕面积看，城子人均数

亩，比“傣勐”人均数多

亩，没有租入（上述城子情况不包括城子的曼凤凰、曼别、曼城子共租出土地

磨中三寨。）

）老寨、新寨之间及其它原因造成的不平衡。

寨，建寨

亩，曼歪岱户均

由于建寨先后，形成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不平衡，如“播景鲁”共

较早的曼勐养户均 亩，而建寨迟的曼很户均仅 亩，曼养户

亩。再如从曼往搬出建寨的曼竜卖，两寨虽相隔呎尺，占有土地却悬殊很大，均仅

亩，曼竜卖户均仅曼往户均

上述种种不平衡现象，在历史上可能更为突出。据说以前傣勐寨曼桂怕土地被“领

囡”寨占去，曾从半山搬到现在寨址建寨。“傣勐”曼内，甚至主动去把从勐板等地搬

来住在山上的旱傣请进寨落户，一方面是为了平分负担，一方面也是防邻近的“领

寨将地占去。这些都反映了历史上村寨、等级之间的土地关系，比如今要紧张。当然，

现在也还不能忽视在少数村寨里，由于历史上等级之间形成的隔阂，至今仍有遗留。据

说在曼纳窝、曼峨两寨，就常有互相烧谷堆、有意“偷小菜”的事情发生。有些田少的

寨子，至今受人们贱视。如曼竜卖向曼往要求开荒，情愿交租，但曼往一直不允许，要

留着荒地放牛。曼竜卖有几户到曼往地界内开了田，曼往甚至有意把牛放至田间去吃

青，他们回答曼竜卖：“应该嘛！原来就是我们的放牛场。”

总之，在勐遮等级、村寨之间占有土地是大体平衡的，这是基本方面；同时，也存

在着不平衡的一面，今后，若认真解决了水利问题，某些村寨的不平衡并不难解决。现

在田少有土地要求的寨子，如曼养、曼很等，有的就是有地缺水。

由于各等级农民的来源不同，身份不同，占有的土地不同，因之各自向封建领主提

供的负担也不尽同。

傣勐：召庄寨波占勐说：“没有土司就先有傣勐”。曼宰竜叭波勐说：“傣勐种

的田是他们自己开的”。曼桂的老叭也说：“傣勐开田时还没有土司”。

地方上的公共事务以及承担对外的负担，分述“傣勐”的负担主要是“甘勐”，

如下：

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大致分两项：甘勐”

曼稿等寨分别把守。

①勐上的公共事务，如兴修水渠、修桥、修路、防守通往外勐的路口等等，主要

由“傣勐”负担。相传靠近城子的大河，是由“傣勐”挖出来的；由勐遮通往勐海、勐

往、勐满的大路口，均由“傣

第 16 页



打仗时，“昆悍”（当兵）主要由“傣勐”承担，人们说：②战时服兵役。向外

“打仗‘傣勐，在先，‘滚很召’护卫土司”。

：一年一度的“灵披勐”（祭地方鬼）和九年一度与勐景真联合大祭③“灵披

“披勐”，所需银钱及买水牛等，都由“傣勐”负担。

）对外族统治者的负担。

对满清的“嗯钱朗”，国民党时期摊派的各种钱粮、伕役和各项杂派主要是“傣

勐”负担。国民党的负担加重后，“滚很召”才负担“傣勐”的一半，直到国民党后期

划乡、保后，“滚很召”才和“傣勐”平抬负担。

过去，内地官员来地方，招待的米、肉、酒、烟等费用，全由“傣勐”分摊。

）家内专业劳役

勐遮的召勐在征服了“傣勐”后，曾指定部份“傣勐”寨改变为“滚很召”（如曼

峨），同时还指定了大部份“傣勐”寨为其服专业劳役，分述如下：

①“播宰竜”：传说“播宰竜”的祖先是召勐的大女婿，所以每逢土司死，要由他

们来清扫火塘“铁三脚”下的灰（傣族习俗：岳父死，女婿要来清扫火塘“三脚”下的

灰）；停丧守灵时，他们和“播宰囡”每天都要“将纸扎的土司像抬到大河洗澡”。每

逢着土司出外由他们派两人去抬长刀，还要派人抬轿。

“播宰囡”和“播宰竜”一样，传说他们祖先是土司的小女婿，每逢土司死做好

棺材后，要由他们清扫棺材中的木屑。土司出外他们也要派二人去抬长刀。土司每设

宴，“播宰囡”要派人唱歌助兴。

由“播③“播影竜”：土司外出，“播影竜”派人抬彩旗和敲锛；土司盖好新

影竜”派人先放一小猫上新房。

④“播吕迭”：土司外出“播吕迭”派人抬金伞；土司盖好新房，由“播吕迭”派

人捧一鱼网随土司上新房。

“播哈纳”：土司外出，“播哈纳”派人抬蜈蚣旗。

“播景坎”：土司外出，“播景坎”派人抬金伞和缠红花旗、豹头白旗。

“播桂那”：土司外出，“播桂那”派人抬金伞。

曼顿寨为土司放炮。

曼洪等寨要为土司砍柴。

上述这些专业劳役，在景洪等地都不是“傣勐”而是“滚很召”的负担。

“滚很召”的负担。全勐有 寨， 户， 人，他们主要向领主提供家内劳

役：

寨， 户， 播，，，对土司各有专人。划为 个） 领囡”：全勐有

役：

①“播角哦”：养马、割马草，盖马厩、医马。

②“播本往”：养黄牛，驮稻谷，守鱼塘。

③“播降答”：养水牛，犁田。

天以上。

④曼孩竜：该寨直属土司，每天割两挑马草，守鱼塘。据说最初分出建寨时是去看

水源。每户常年要服差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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